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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徐州恒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港路南侧 90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周中奇

项目名称 徐州恒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徐州恒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港路南侧 90号，该公司为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 2014年 5月 28日。2024年 3月 15日徐州恒泰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委托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对其的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工

作。

项目组人员 杜艳勤、张晶、王吉奥

现场调查人员 杜艳勤、张晶 调查时间 2024.3.1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周中奇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杜艳勤、王吉奥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3.23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周中奇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所检测岗位（检测点）接触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物质（粉尘、臭氧、氮氧化

物、锰及其化合物、一氧化碳）浓度符合 GBZ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要求。所检测岗位（检测点）接触物理因素（噪声）除 A2、C1

车间车间岗位噪声超标，其余岗位均符合 GBZ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 物理因素》的要求。所检测岗位（检测点）接触物理因素（紫外辐射）均符合GBZ2.2-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检测结果表明，所检测岗位（检测点）接触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物质（粉尘、臭氧、氮氧化

物、锰及其化合物、一氧化碳）浓度符合 GBZ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要求。所检测岗位（检测点）接触物理因素（噪声）除 A2、C1

车间车间岗位噪声超标，其余岗位均符合 GBZ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 物理因素》的要求。所检测岗位（检测点）接触物理因素（紫外辐射）均符合GBZ2.2-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 物理因素》的要求。

1整改建议

对生产设备采取减振、降噪、隔音等措施。为减少振动，可在工件上加阻尼板。在噪声超标

及高噪声场所增设相应的职业危害告知牌，及佩戴相应劳保用品警示牌。加强监督、指导职

工正确佩戴防噪耳塞，降低职工接接触噪声强度，并在满足工作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接触

时间，同时加强对上述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

根据《噪声职业病危害风险管理指南》（WS/T754-2016 ）的规定，在选用护听器时，劳动者

佩戴护听器后，其实际接受的等效声级应保持在 85dB（A）以下，使用护听器后实际暴露的

噪声强度在 75dB（A）至 80dB（A）之间，效果最佳。受检单位为超标岗位员工配备型号：

3M1270 防噪声带线弹性耳塞，NRR:24dB，SNR:25dB），通过计算[（24-7）/2=8.5dB，

93.0dB-8.5dB=894.5dB]，故超标岗位员工在佩戴 3M1270 型防噪耳塞后，其实际的等效声级

在 85dB（A）以下。

2其他建议

在高噪声场所增设相应的职业危害告知牌，及佩戴相应劳保用品警示牌。加强监督、指导职

工正确佩戴防噪耳塞，降低职工直接接触噪声强度，并在满足工作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接

触时间，同时加强对上述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对所检接触噪声岗位劳动者，防噪声耳

罩或耳塞的佩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员工职业病危害防护知识的培训；定期组织劳动者

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此外还需注意工况异常、检修等情况下的职业病防护措施的落实。

综合分析用人单位生产项目原辅材料、工艺流程的特点，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要求，该公司属于（C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经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定性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

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因技术、工艺、设备、材料或生产负荷等发生变化导致原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

重大变化时，建议企业应重新进行定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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